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实施长三角地区高校交换生计划试点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签署的《长三角地区高校学分互认协议》的精神，经研究，决定从2012年开始，联合组织实施长三角地区高校交换生计划的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本计划以“政府积极引导、学校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以“相互支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为基础，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长三角地区高校的优势和资源，构建长三角地区高校合作培养机制，为优秀学生优化知识结构、开阔学科视野，提供跨校学习平台。

二、试点范围

本计划的试点范围为：上海松江大学园区、江苏仙林大学城和浙江下沙高教园区等3个高教园区的23所本科院校，以及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8所高校（详见附件1）。

三、交换互派原则

（一）对等互派：按“985”高校、“211”高校、省属高校和地方本科院校对等互派交换生。

（二）交叉派送：“985” 高校和“211”高校接收省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派送的优秀学生。本计划重点鼓励和支持高层次学校接收交叉派送。

（三）交换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为1个学期。交换生在接收高校修读相关专业的有关课程，接收高校为交换生提供修读课程的成绩单及学分，由交换生学籍所在学校按规定予以认定与转换。

（四）交换生按接受学校的学费标准向接受学校缴纳学费。修读期间的费用均由交换生本人承担。

（五）三省（市）教育行政部门按每生一学期五千元的标准补助给接收高校。补助经费由省（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派出人数统一核算后,直接拨付至接收交换生的相关高校。

四、交换生额度

2012年交换生试点计划的额度为100名，以后根据试点情况逐年增加。

五、协调管理

为确保本计划的顺利进行，将成立“长三角地区高校学分互认试点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及办公室。协调小组由浙江省教育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的分管领导、高教处负责人组成。其职责是：制定有关政策、措施；落实专项经费；审核、协调和下达计划等。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职责是：主持日常工作、制定实施细则；协调各合作高校之间的沟通；组织交流学习活动等。协调小组和办公室采取轮值制的方式，2012年度由浙江省教育厅负责。各省市的学分互认工作由各省市高等教育处负责。

六、实施程序

（一）参与试点的高校在*月*日前向所属省市高等教育处提出本校本年度所能接受交换生的专业、人数及要求。

（二）各省市高等教育处初审后报“协调小组”汇总。经“协调小组”核定后,在省级教育网公布本年度互派交换生计划。

（三）各高校根据核定的互派交换生计划的额度和要求确定推荐名单。被推荐人应填写《长三角地区高校交换生计划推荐表》（详见附件二）。经双方高校审核同意后，分别报送所属省市高等教育处。 

（四）各省市高等教育处将交换生名单报协调小组汇总，并在省级教育网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确定后由各相关高校组织实施。

附件：⒈长三角地区高校学分互认试点高校名单

      ⒉长三角高校交换生计划推荐表（暂时空缺）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浙江省教育厅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1：

长三角地区高校学分互认试点高校名单

八校联盟：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市（松江大学城）：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7所学校。

江苏省（仙林大学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校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南京体育学院等9所

浙江省（下沙高教园区）：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学院、浙江财经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等7所

附件二：                                     

 编号：

长三角交换生计划

人选推荐表

被推荐者姓名：


   


  

所 在 学 校：






  

所 在 专 业：






  

填 表 日 期：









省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二○一一年

